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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严明经费管理使用纪律要求的
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近期，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了校纪委开展全校会议经费管

理使用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汇报，学校召开二级单位主要负

责人会议重申制度、强调要求。为强化法纪观念，严格落实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提高制度执行力，现结合我校纪检专项

监督、内部审计监督及财会监管情况，以及高校查处的典型

案例，就有关问题予以通报，进一步严明经费管理使用纪律

要求。 

一、存在的突出问题 

1.审核审批把关不严。先开会后审批、超预算审批、拆

分会议规避审批；培训申报、审批不规范；因公出国（境）

未履行相关报批手续；审核把关不严，甚至编造相关材料“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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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走账”等。 

2.虚列项目。虚构业务、虚开发票或使用虚假票据套取

科研经费；虚报培训项目，套取、截留培训费设立“小金库”；

虚列劳务发放酬金；虚构用车业务，或使用虚假票据套取各

类经费等。 

3.标准执行不严。无公函、无审批单接待，或超陪同人

数、超标准预算、超标准接待；超标准、超范围发放酬金，

部门或科室间违规相互发放劳务酬金；泛化外事活动界定标

准，违规采购、管理、使用外事礼品等。 

4.报销手续不规范。报销凭证不齐全，或提供虚假凭证

报销；支付不规范，不按规定使用公务卡或转账方式结算；

不执行“一事一报”报销规则，将长期挂账或其他无关餐费

合并报销、累积报销，或将大额餐饮费拆分报销等。 

5.其他违规问题。组织或参与提供烟酒的公务宴请；以

培训名义安排旅游、餐饮、高消费，或列支与培训无关的其

他费用；擅自改变出差行程安排，变相公款旅游，以及将其

它费用开具差旅费违规报销；因公出国（境）不严格执行批

准方案，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；违规使用学校招标采购范

围外的车辆等。 

二、明确纪律要求 

1.自觉加强学习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单位要坚持

教育在前，教育全体干部职工自觉学习党规党纪法律法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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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制度宣传，认真组织学习学校印发的接待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科研经费等各项经费管理使用规定，进一步增强干

部职工的纪法意识、规矩意识，做到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

线，严以修身、严以律己、严以用权，筑牢“不想腐”的思

想堤坝。 

2.认真履职尽责，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。要严格执行经

费管理使用制度，自觉做到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。各单位要

认真履行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主体责任，严禁无预算超预算花

钱。经办人员要严把“第一关”，落细直接责任；相关领导

要严把经费审批关，落实领导责任；财务部门要严守岗位责

任，履行财会监管职能。公款姓公，不得搞变通、精致走账，

程序不规范的事项不能批、不该花的钱一分一毫不能乱花、

不该报的票据坚决不能报。不得违规支出、公款私用；不得

违规开展各类接待；不得违规套取、挪用会议费、劳务费、

培训费；不得借举办会议、培训等名义购买发放各类纪念品；

不得超标准、超范围发放补贴等。 

3.强化制度建设，持续推动长效治理。各单位要以学校

“制度完善年”为契机，对经费管理中问题易发多发、管理

薄弱的领域和环节，加强廉政风险防控，补短板、堵漏洞、

强弱项，以“小制度”养成“大规矩”，着力提升管理能力

与水平；要扎实开展制度宣讲工作，着力提升制度知晓率和

执行力，扎牢“不能腐”的制度笼子。 



 

— 4 — 

4.严肃纪律规矩，切实维护制度权威。党政干部、课题

负责人要自觉接受监督，养成在受监督和制约的环境中工作

生活的习惯。纪检监察、巡察、审计及财务要落实好联动监

督机制，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，实事求是运用

好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及时通报曝光违规违纪典型案例，

形成“不敢腐”的强烈震慑。 

各级党组织、全体干部职工要“同题共答”，认真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校重要批示精神，严格遵守有关纪律

要求，不断提升经费使用绩效，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、党

风廉政建设，引领保障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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